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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碱业股份有限公司 

资产置换关于置入其余 198 亩土地使用权评估结果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根据青岛碱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详见

公司于 2007 年 6 月 9 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上

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的公告），有关 198 亩土地使用权经青岛青房不动

产评估事务所有限公司评估（青房土〔2007〕[估]字第 072 号），并

经土地管理部门确认，总地价为 3563.95 万元。 

特此公告！ 

 

备查文件 

1、青岛青房不动产评估事务所出具《土地评估报告书》。 

 

 

青岛碱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00 七年六月十四日 

 

 



 
 
 

土 地 估 价 报 告  
 
 
 
项 目 名 称：青岛钊鸿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土地使用权位于南

万盐场土地公开市场价值评估，为土地使用权

转让提供价值参考依据 

 

受托估价单位：青岛青房不动产评估事务所有限公司 

 

 

土地估价报告编号：青房土（2007） [估]字第 072 号 

 
 

提交估价报告日期：二 00 七年六月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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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 地 估 价 报 告 

 

第一部分    摘  要 

 

一、估价项目名称： 

青岛钊鸿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土地使用权位于南万盐场土地公

开市场价值评估，为土地使用权转让提供价值参考依据 

二、估价方： 

单位名称：青岛钊鸿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三、估价目的： 

对委评宗地的土地使用权的转让价值进行评估，为土地使用权转让给青

岛碱业股份有限公司提供价格参考依据。 

四、估价基准日： 

二 00 七年六月十一日 

五、估价日期： 

二 00 七年六月十一日至二 00 七年六月十三日 

六、地价定义： 

根据地价评估的技术规程和项目的具体要求，此次待估宗地评估价格是

指工业用地用途、土地开发程度设定为宗地外“五通”、宗地内“场地平整”

开发程度下，于估价期日 2007 年 6 月 11 日，土地年限按土地剩余使用年期

48 年计的土地使用权价格。 

七、价格结果： 

经估价人员现场勘察和对该区域土地市场分析，按照地价评估的基本原

则和估价程序，选择适当的评估方法，评估得到待估宗地在估价设定用途、

土地使用年期及土地开发程度条件下，于估价期日的国有土地使用权价格

为： 

评估土地总面积：131998.00 平方米（合 198.00 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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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地价：270.0 元/平方米 

总地价：35639460 元 

大写人民币：叁仟伍佰陆拾叁万玖仟肆佰陆拾元整 

合 18.0 万元/亩 

详细结果见《土地估价结果一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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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估价结果一览表 
估价机构：青岛青房不动产评估事务所有限公司                                   估价报告编号：青房土[估]字（2007）第 072 号 

估价期日：2007 年 6 月 11 日                                                   土地使用权性质：出让 

估价期

日的土

地使用

者 

宗地名

称 

土地

使用

证号 

宗地

位置 

估价

期日

实际

用途

估价

设定

的用

途 

容积

率 

估价期

日的实

际开发

程度 

估价设

定的开

发程度 

土地

使用

年限

（年）

面积 

（平方

米） 

单位面

积地价

（元/

平方

米） 

总地价 
备

注  

青岛钊

鸿投资

发展有

限公司 

青岛钊

鸿投资

发展有

限公司

土地 

城国

用

(2005

)字第

145

号  

南万

盐场 

工业

用地

工业

用地
 

宗地红

线外“五

通”及宗

地内“场

地平整”

宗地红

线外“五

通”及宗

地内“场

地平整”

剩余

48 年  
131998 270.0 

35639460

元  
 

合计           131998  
35639460

元  
 

上述土地估价结果的限制条件 

1. 土地权力限制：无他项权力限制 

2. 基础设施条件：宗地红线外“五通”及宗地红线内“场地平整”  

3.影响土地价格的其他限制条件：无 

青岛青房不动产评估事务所有限公司 

二 00 七年六月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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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土地估价师签名： 

姓  名        土地估价师资格证书号   签名 

张志涛         NO.2002370175  

时圣华            NO.2004370089 

九、土地估价机构： 

机构名称：青岛青房不动产评估事务所有限公司 

估价机构负责人签字： 

 

 

 

 

 

 

二 00 七年六月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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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估价对象界定 

一、委托估价方： 

单位名称：青岛钊鸿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二、受托估价方： 

估价机构名称：青岛青房不动产评估事务所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张志涛 

机构地址：青岛市市南区瞿塘峡路 33 号海峡花园 A1 号-113 

注册证书编号：B200437005 

三、估价对象概况： 

1、土地登记状况： 

（1）位置: 南万盐场 

（2）土地使用者: 青岛钊鸿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3）土地用途：工业用地(工业四级地) 

（4）宗地面积:131998.00 平方米  

（5）土地使用权类型：出让 

（6）地号：I10-29-13 

（ 7）土地使用权终止日期：2055 年 6 月 17 日 

（8）土地使用证号：城国用(2005)字第 145 号 

2、土地权利状况: 

待估宗地目前（估价基准日）土地所有权归属国家所有，

青岛钊鸿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以出让方式取得；根据委托估价方提

供的资料，在估价基准日，待估宗地无出租、转让、抵押、地

役权等情况存在，宗地产权清楚，来源合法。 

3、土地利用状况： 

经评估人员实地踏勘，在估价基准日，经评估人员实地踏

勘，在估价基准日，待估宗地红线外已达到“五通”，土地面积

为 131998.00 平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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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地价影响因素分析： 

（一）一般因素： 

1、自然条件 

青岛地处山东半岛东南部，位于东经 119 度 30 分～121 度，

北纬 35 度 35 分～37 度 09 分。属暖温带半湿润大陆性气候,最

热的 8 月份平均气温 25 度，最冷的 1 月份平均气温 1.3 度,是著

名旅游避暑胜地。东南濒临黄海，东北与烟台市毗邻，西与潍坊

市相连，西南与日照市接壤。青岛为海滨丘陵城市，地势东高西

低，南北两侧隆起，中间低陷。海岸线长 730.64 公里, 是特点

不同的多处海湾。较大的有 35 个,总面积 1369.53 平方公里。自

然资源丰富,停泊避风条件好。浅海海底则有水下浅滩、水下三

角洲及海冲蚀平原等海底地貌。是青岛海珍品和水产养殖的基

地。 

2、行政区划 

青岛市是中国外贸出口基地和五大港口城市之一，现辖市南

区、市北区、四方区、李沧区、崂山区、城阳区、黄岛区七个区

和胶州、即墨、平度、胶南、莱西五个县级市。2002 年末，全

市总人口 710.49 万人，其中市区人口 237.60 万人，市域面积

10654 平方公里，其中市区 1102 平方公里，全市人口密度 667

人/平方公里，其中市区人口密度 2156 人/平方公里。青岛市已

逐步成为以轻纺工业、旅游业为主的港口城市。 

3、经济发展 

青岛是中国重要的纺织、轻工、化工生产基地之一，家用电

器、电子、橡胶、机车制造以及食品加工等都具有较强实力，综

合经济实力在全国城市中居第 11 位，在 15 个副省级城市中居第

5 位。 

   青岛正在努力构筑大工业体系，包括港口、海洋和旅游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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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经济，电子家电、造船汽车机车集装箱制造、石油化工和新

材料四大工业基地。 

    青岛拥有一批中国知名企业，如海尔集团、青岛啤酒股份有

限公司、海信集团、澳柯玛集团、双星集团、橡胶集团、颐中集

团等。青岛啤酒已经拥有百年的生产历史；海尔集团是改革开放

后迅速崛起的企业，2003 年实现全球营业额 823 亿元人民币；

海信集团、双星集团、澳柯玛集团等均已成为中国的名牌企业。 

4、交通 

青岛市具有完善的立体交通网络。铁路交通主要以胶济铁路

为主，共有大小规模的火车站 30 余个，2003 年铁路周转量 811.7

亿人公里，货运周转量 355.41 亿吨公里。青岛对外公路主要有

济青高速公路青岛段、308 国道、环胶州湾高速路等干线公路，

全市通车里程达到 37.2 亿公里，在青岛市形成了畅通的公路网，

公路交通十分便利。青岛市的青岛流亭国际机场，有飞往上海、

北京、大连、广州、南京等地的航班 56 条，已陆续开通日本（长

崎、大阪）、韩国汉城、新加坡、泰国、香港、澳门等地的国际

航班 10 条。 

5、产业政策 

改革开放以来青岛市发展迅速，已成为中国著名的轻纺织工

业、外贸港口、海洋科学、风景旅游城市；青岛还是沿海开放城

市、经济中心城市和计划单列市的城市之一，此外青岛市还是中

国五大外贸口岸之一，是中国的第四大港。 

青岛市物产资源丰富，商业经济繁荣活跃，技术力量雄厚，

是国家海洋科研和学术交流中心。胶州湾西岸的青岛市经济技术

开发区经过十几年的开发建设，形成良好的投资环境，已呈现出

勃勃生机。近年来，青岛市加快了城市东部的开发建设，新设立



青岛青房不动产评估事务所有限公司 
地址：青岛市市南区瞿塘峡路 33 号 1 号楼                                                电话：82675020                   

- 8 - 

的青岛高科技工业园、石老人国家旅游度假区等东部开发区域统

一划归青岛市高科技工业园管理委员会管理，这一地区已成为青

岛市东部的经济、政治、文化中心。 

（二）区域因素： 

城阳，地处青岛市北部，距青岛市中心 25 公里，东依崂山，

西临胶州湾，是青岛市外贸出口加工基地和唯一的国家级星火技

术密集区。内辖 8 个街道办事处、230 个行政村（居委会），人

口 43.6 万，总面积 553.2 平方公里，内有青岛流亭国际机场，

外临青岛港，胶济铁路、环胶州湾高速公路、青银高速公路、济

青高速公路、308 国道、204 国道纵贯其中，形成极其便利的海

陆空立体交通网络，是青岛连接世界的桥梁和纽带。 

目前已有伊藤忠商事、美国泰克公司、法国埃尔夫石油公司、

加拿大庞巴迪等世界 500 强企业已在城阳捷足先登，以电子信

息、电器机械、精细化工、纺织服装、食品饮料、新型建材、海

洋生物等为主体的主导产业群正在建立，以国际空港、新城、丹

山、玉皇岭、金岭、上马、河套七个工业区和环海经济开发区、

青岛海洋科技开发区及青啤、纺织、橡胶、建材、新材料等市级

工业园为主体的区园联动、整体推进的全方位对外开放新格局已

经形成。 

待估宗地处在南万盐场，周围工业聚集，区域基础设施完备，

具有良好的交通条件。 

（三）个别因素 

估价对象位于南万盐场青岛钊鸿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周围

工业聚集，地块形状较规则，土地面积为 131998.00 平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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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土地估价结果及其使用 

 

一、估价依据： 

（一）国务院及有关部门颁布的法律、法规 

1.《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 

2.《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 

3.《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 

4.GB/T18508-2001《城镇土地估价规程》 

5.国土资源部《关于改革土地估价结果确认和土地资产处置审批办法

的通知》（国土资发[2001]44 号）； 

（二）地方政府及有关部门颁布的法律、法规、通知文件 

1.山东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办法； 

2.青岛市人民政府青政办发（1996）130 号文《转发市土地管理局关

于加强地价管理实施青岛市城区基准地价标准的报告》的通知； 

3.《青岛市城阳区土地利用总体规划》； 

4.《青岛市土地资源》； 

5.原青岛市土地管理局《土地估价技术暂行规定》； 

（三）委托估价方提供的文件 

（四）其他资料 

1.评估人员搜集的土地市场出让、转让、抵押有关资料； 

2.评估人员现场勘查的资料 

3.待估宗地地质及周围环境资料； 

 

二、土地估价： 

1、估价原则： 

（1）使用原则 

由于土地具有用途的多样性，不同的利用方式能为权利人带来的收益不同，

且土地权利人都期望从其所占用的土地上获得更多的收益，并以能满足这一目

的为确定土地利用方式的依据，所以地价是以该宗地的效用做最有效发挥为前

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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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替代原则 

根据市场运行规律，在同一商品市场中，商品或提供服务的效用相同或大

致相似时，价格低者吸引需求，即由两个以上互有替代性的商品或服务同时存

在时，商品或服务的价格是经过相互影响与比较之后来决定的。土地价格也同

样遵循替代规律，某块土地的价格，受其他具有相同使用价值的地块，即同类

型具有替代可能的地块价格所牵制。 

（3）需求与供给原则 

在完全的市场竞争中，一般商品的价格都取决于供求的均衡点。供小于求，

价格就会提高，否则，价格就会降低。由于土地与一般商品相比，具有独特的

人文和自然特性，因此在进行土地估价时既要考虑到所假设的公平市场，又要

考虑土地供应的垄断性特征。 

（4）变动原则 

一般商品的价格，是伴随着构成价格的因素的变化而发生变动的。土地价

格是各种地价形成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而这些价格形成因素经常处于变动之

中，所以土地价格是在这些因素相互作用及其组合的变动过程中形成的。因此，

在土地估价时，必须分析该土地的效用、稀缺性、个别性及有效需求以及使这

些因素发生变动的一般因素、区域因素及个别因素。 

（5）协调原则 

土地总处于一定的自然与社会环境之中，必须与周围环境相协调。因为土

地能适应周围环境，则该土地的收益或效用能最大限度地发挥，所以要分析土

地是否与所处环境协调。因此，在土地估价时，一定要认真分析土地与周围环

境的关系，判断其是否协调，这直接关系到该地块的收益量和价格。 

2、估价方法 

根据《规程》以及估价对象的具体条件、用地性质及评估目的，结合估价

人员收集的有关资料，本报告选用基准地价系数修正法和成本法对待估宗地进

行评估。 

3、估价结果： 

经估价人员现场勘察和对该区域土地市场分析，按照地价评估的基本

原则和估价程序，选择适当的评估方法，评估得到待估宗地在估价设定用

途、土地使用年期及土地开发程度条件下，于估价期日的国有土地使用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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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格为： 

评估土地总面积：131998.00 平方米（合 198.00 亩） 

单位地价：270.0 元/平方米 

总地价：35639460 元 

大写人民币：叁仟伍佰陆拾叁万玖仟肆佰陆拾元整 

合 18.0 万元/亩 

三、估价结果和估价报告的使用： 

（一）估价的前提条件和假设条件 

1.委托方合法有偿取得国有土地使用权，并支付有关税费。 

2.估价对象作为工业用地，得到最有效利用，并产生相应的土地收益； 

3. 估价对象与其他生产要素相结合，能满足设定使用年限内生产等的

正常进行。 

4.在估价期日的地产市场为公正、公开、公平、自愿的均衡市场。 

5.任何有关估价对象的运作方式、程序符合国家、地方的法律、法规。 

6.土地开发程度设定为宗地红线外“五通”（通路、供电、供水、排水、

通讯），宗地红线内“场地平整”。 

7.本报告假定估价对象的处置不受可能影响其价值的债权限制和负有

法律义务性质的开支所束。 

8. 委托方提供的资料属实。 

（二）本报告使用限制条件 

1.本报告必须完整使用，对仅使用报告中的部分内容所导致的有关损

失，受托估价机构不承担责任。 

2.本次评估报告分为“土地估价报告”和 “土地估价技术报告”两部

分，“土地估价报告”供委托方使用，“土地估价技术报告”仅供估价机构

存档和作为估价结果提交国土资源管理部门确认或备案时使用。 

3.根据本报告估价目的，在运用本报告时应考虑产权性质、未来市场

波动风险、物业变现的不确定性和变现费用、物业转让时应缴纳的有关税

费等因素对估价对象价值的影响。 

4.必须在本报告有效期内，按“估价的假设和限制条件”正确合理地

运用本报告估价结果，否则本报告无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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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如发现本报告内的文字或数字因校印或其它原因出现误差时，请通

知本公司进行更正，否则，报告误差部分无效。 

7.本报告经估价人员、本所签章，并作为一个整体时有效。 

（三）资料来源说明 

1.土地利用状况等资料由委托方提供。 

2.土地区位条件、地产市场交易资料及评估相关资料等由估价人员实

地调查而得。 

3.估价人员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估价规程及地方有关地价评估技术

标准，结合估价对象具体状况，确定估价原则、方法及参数的选取。 

4.有关待估宗地的土地权属状况、土地面积等以当地土地管理部门核

发的《国有土地使用权证》为准。 

（四）估价中的特殊处理 

关于土地使用年期的设定：待估宗地的土地使用年期按该宗地的剩余

年限 48 年计算。 

（五）估价结果的有效条件 

1.本报告估价结果为本报告设定的评估目的服务，如用于其他目的，

本报告评估结果无效。 

2.本报告估价结果是在满足地价定义所设定的条件下的使用权价格，

若估价期日、土地利用方式、土地开发状况、土地面积、土地用途、土地

使用年期、土地处置方式等影响地价的因素发生变化，该评估价格应作相

应调整。 

3. 本估价结果自估价基准日起半年内有效，若在此期间内由于国家政

策、经济环境及物业本身的物理状况等因素和本报告假设条件发生重大变

动，且这些变动会对估价结果产生重大影响时，本估价结果无效，须委托

我所重新估价。  

（六）其他说明 

1. 实委托方向本公司提供的有关资料和陈述的情况应是真实、合法和

完整的，因委托方提供的资料失真造成估价结果有误，评估机构和估价人

员不承担相应责任。  

2.本报告未经我公司书面同意，任何单位个人不得以任何形式向委托



青岛青房不动产评估事务所有限公司 
地址：青岛市市南区瞿塘峡路 33 号 1 号楼                                                电话：82675020                 

- 13 - 

方、抵押权人和抵押登记机关以外的人员或单位提供，且报告的全部或部

分内容不得发表、肢解于任何公开媒体上以及任何宣传资料中。 

3.本报告由本估价机构负责解释。 

 

 

第四部分    附件 

 

附件 1 委托单位营业执照 

附件 2 受让方单位营业执照 

附件 3 宗地图 

附件 4 估价机构营业执照复印件； 

附件 5 估价机构资质证书复印件； 

附件 6 土地估价师资格证书复印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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